信 用 卡 授 權 書
    永航旅行社：台北市南京東路2段178號4樓
    TEL: (02) 2505-3000    FAX: (02) 2512-3399

本人因無法親自前往永航旅行社刷卡消費，特立此書同意以信用卡支付下述帳款無誤，並願負全責。
	商店名稱
	永航旅行社
	商店代號
	01-016-2399-4
	信用

卡別
	□VISA□MASTER□JCB

	持卡人姓名
	
	身份證號碼
	
	聯絡電話

傳    真

手    機 
	(02)
(02)



	信用卡卡號
	

	消費日期
	民國 98 年   月    日   
	信用卡

有 效 期 限
	     月    年
	信用卡背面
末三碼
	

	消費金額
	新台幣     拾      萬     仟      佰     拾     元整

	持卡人簽名
	(須與信用卡簽名一致)

	持卡人聲明已受前項告知，經本人確認無誤並同意依照信用卡使用約定，一經訂購機票或所安排有關旅遊訂房等商品
，均應按照所示全部金額，付款予發卡銀行，絕無異議。  承辦人：簡如珊小姐 


	開 立 收 據
	□ 需要   □不需要

	收 據 抬 頭
	

	統 一 編 號
	

	寄 送 地 址
	

	參加的場次
	□Asia for JESUS 訪印大會(5/13~5/20一A級)
□Asia for JESUS 訪印大會(5/13~5/20一B級)
□Asia for JESUS 訪印大會(5/12~5/19一A級)
□Asia for JESUS 訪印大會(5/12~5/19一B級)
□Asia for JESUS 訪印大會(5/12~5/16二A級)
□Asia for JESUS 訪印大會(5/12~5/16二B級)


提醒您：若您先行刷卡支付6000元訂金，而以另一張卡刷卡支付尾款，依據信用卡中心規定，非以同一張信用卡支付80%以上的團費則無法享有其所提供持卡人的保險保障。
